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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600578 证券简称: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:2025-15

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2025 年 4月 17 日，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

能电力”或“公司”）以专人递送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送达了第八

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。

2025 年 4月 24 日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，

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国立，职工代表监事厚伯茏出席了现场会议，监事

秦磊、曹震宇，职工代表监事杨金朋通过通讯表决方式进行表决。

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国立先生主持。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：

一、 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》

监事会同意公司《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。

同意 5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二、 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

监事会同意编制完成的《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同意 5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三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

的议案》

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金融工具确认和

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—资产减值》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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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1,231.64 万元，资产减值损失 25,366.27 万元，

共计 36,597.91 万元。影响公司 2024 年度合并利润总额减少

36,597.91 万元，影响合并归母净利润减少 29,129.71 万元。监事会

认为，本次计提减值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资

产实际情况。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后，能够更加真实、客观地反映公司

的财务状况，同意公司进行计提减值。

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

四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》

监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。截至 2024 年

12 月 31 日，京能电力合并口径总资产 969.34 亿元，总负债 617.49

亿元，股东权益 351.85 亿元，其中：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 283.08 亿

元，少数股东权益 68.77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63.70%。

2024 年度，京能电力合并口径实现利润总额 23.59 亿元，实现

净利润 22.87 亿元，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权益净利润 17.23 亿元。归属

于母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6.11%。

2024 年度，京能电力本部融资余额 124.07 亿元。其中中期票据

余额 15.00 亿元，永续债余额 65.00 亿元，短期借款余额 14.00 亿元，

长期融资款余额 30.07 亿元。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同意 5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

五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

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24 年 12 月

31 日 ， 公 司 母 公 司 报 表 中 期 末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人 民 币

4,767,654,466.60 元。公司拟基于 2024 年末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

本 6,694,621,015 股为基数分配 2024 年度利润。2024 年度公司拟向

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.20 元（含税）分配 2024 年度利润，

2024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总金额为 803,345,521.80 元，占母公司当年

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86.77%，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

的 53.30% ，且未超过 2024 年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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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457,371,037.33 元。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分配预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监事会同

意董事会提出的 2024 年度现金分红预案。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

同意 5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六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

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；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

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，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

映出公司 2024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；没有发现参与年

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。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同意 5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七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ESG报告的议案》

同意公司编制完成的《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ESG报告》

同意5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八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

案》

监事会认为:

（1）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遵循

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，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

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，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，保护了公司

资产的安全和完整。

（2）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，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

全到位，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。

（3）2024 年，公司未发生违反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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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5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九、经审议，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5 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》

公司 2025 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

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，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

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。本次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

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5 年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，没有

发现参与 2025 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

为。

同意5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

报备文件

京能电力：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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